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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进行时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

媒体记者 刘 惠） 10

月 18 日，内蒙古纪委监委

发布消息，东乌珠穆沁旗

旗委常委、副旗长阿拉坦

苏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经锡林郭勒盟纪委监委指

定，目前正在接受阿巴嘎

旗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阿拉坦苏和，男，蒙古

族，1969 年 11 月出生，内

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人，

大学学历，1991 年 9 月参

加工作，1999 年 9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曾任锡林郭

勒盟农牧业局产业办副主

任，正镶白旗旗委常委、办

公室主任，正镶白旗旗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2016年

8月至今，任东乌珠穆沁旗

旗委常委、副旗长。

阿拉坦苏和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融媒体首席记者 张弓

长） 连日来，呼和浩特市

和林县的部分农户不断向

本报反映，他们与一家农

业合作社合作种植的高粱

如今绝收已成定局。接到

农户们反映的情况后，本

报记者立即进行了采访。

据和林县大红城乡小

红城村多名村民介绍，今

年春耕前，内蒙古盛禾农

业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以下简称盛禾农业合作

社）的工作人员来到该村

宣称，村民们如果与该合

作社合作种植高粱，可以

获得很高的回报。于是，众

多村民与该合作社签订合

作种植协议，开始播种由

该合作社提供的高粱种

子。村民们给记者提供了

一 份《高 粱 种 植 回 收 合

同》，合同中约定，盛禾农

业合作社除了负责向农户

以每市斤60元的价格提供

优质的红茅 6 号高粱种子

之外，还给农户提供种植

方法及培育技术，并且派

技术人员进行专业指导。

合同中注明，由盛禾农业

合作社回收农户种植的高

粱，却没有约定具体的回

收价格。播种后，这种名叫

红茅 6 号的高粱出苗率倒

也不错，秧苗长势也一直

很好。可是，到了快秋收的

时候，农户们却发现别人

家的高粱都已经陆续成

熟，可自家的红茅6号高粱

却还是绿油油的一片，根

本没有一点要成熟的迹

象。

10月13日，记者先后

来到和林县大红城乡小红

城村、羊群沟乡白其口村、

暖水湾村、梁家十五号村、

盛乐镇太平窑村等多个村

庄实地走访后发现，这些

村庄都有村民与盛禾农业

合作社签订了《高粱种植

回收合同》，大多数农户种

植红茅 6 号高粱辛辛苦苦

劳作了数月之后，都面临

着近乎绝收的局面。如今，

别的农户已经开始收割高

粱了，可记者走进大片的

红茅6号高粱地发现，根本

找不到多少成熟的颗粒。

农户们说，他们也不知道

盛禾农业合作社究竟在哪

里办公，只有该合作社一

名负责人和一名业务员的

电话。他们也曾经向该合

作社的负责人反映情况，

可对方至今也未能给出一

个合理的解释。

10 月 14 日下午，记者

按照村民提供的号码拨通

盛禾农业合作社法人刘瑞

梅的电话，刚接通电话时，

刘瑞梅还承认她就是盛禾

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可

一听记者要采访这件事，

她马上又说：“你打错电话

找错人了”，说完就挂断了

电话。随后，记者又多次拨

打该合作社业务员田越堂

的电话，可对方一直没有

接听。

记者通过天眼查系统

查询后发现，盛禾农业合

作社的法人确实名叫刘瑞

梅，合作社的注册地址为

和林格尔县盛乐镇西沟门

集镇小区。可是，记者来到

盛乐镇西沟门集镇小区经

多方查找，也未能找到这

家合作社。

和林县部分农户与合作社种植高粱面临绝收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

媒体记者 刘 惠） 10月

19 日，内蒙古纪委监委发

布消息，历时 148 天、行程

1.2万公里，内蒙古纪委监

委最终将职务犯罪嫌疑人

王康玲抓获归案。

9月4日15时10分，北

京市顺义区某小区。当追捕

组人员出现在王康玲面前

时，她做梦都没有想到，自认

为设计得天衣无缝的外逃生

涯会在短短9个月后终结。

王康玲案发前系内蒙

古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

书记、理事会原主任刘金水

（另案处理）妻子，为内蒙古

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下属二级

单位干部，因涉嫌职务犯罪，

于2018年11月11日被自治

区纪委监委立案调查。案发

后，王康玲畏罪潜逃，下落不

明。2019年4月10日，自治区

纪委监委商请赤峰市公安局

抽调精干力量，组成追捕行

动组，协助实施对王康玲的

抓捕任务，历时148天，辗转

京、蒙、浙3个省份的7个地

区，行程1.2万公里，最终将

王康玲抓获归案。

王康玲出逃后，自治区

纪委监委始终没有放弃追

捕，先后 6 次下达任务指

示，11 次进展指导，7 次例

会调度部署，3次修订抓捕

方案，不断加大主导协调和

督办力度。“她具有极强的

反侦查能力，出逃前已做好

充分准备，有意隐匿其各种

社会行为痕迹。”追捕组人

员介绍，在排除王康玲出境

潜逃可能的前提下，追捕组

将关注重点从呼和浩特转

移至王康玲老家、重要亲属

所在地等地区，围绕其可能

活动的地点全力追踪。

据介绍，抓捕过程中，

追捕组先后与12个单位建

立信息互通协作机制，协调

当地公安机关刑警、治安等

多警种力量，妥善运用大数

据手段，开展全时段、全覆

盖行踪缉查。8月29日，公

安机关获取一条有价值的

线索——其弟专门用于同

王康玲联络的另一部手机

号码，进而追捕组顺藤摸

瓜，锁定王康玲在北京藏匿

的具体住所。

“考虑到王康玲身负重

罪，遇有危急情况极易铤而

走险，并可能导致出逃、自

残甚至自杀，追捕组没有立

即实施抓捕，而是制定详细

计划，对实施抓捕时间、地

点、方式、可能情况及应对

手段等都做出周密布置。”

追捕组成员说，通过连续

22 小时蹲守，他们终于将

戴着低檐帽墨镜准备外出

的王康玲成功抓获。

王康玲的到案，是自治

区纪委监委与公安机关协

同配合，借助大数据手段精

准追逃的又一典型案例，再

次充分表明了自治区有逃

必追、一追到底的鲜明态度

和坚定决心。

历时148天 职务犯罪嫌疑人王康玲归案

新报包头讯（北方新

报融媒体记者 解裕涛）

10月18日，记者从包头市

昆区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近

日，在昆区人民检察院监督

下，依法收监执行判处实刑

未执行的假释罪犯张某某。

据了解，2014年4月8

日，张某某因犯抢劫罪被昆

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

年，2018年10月23日被呼

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假释，假释考验期从2018

年10月23日开始至2019年

7月28日结束，在昆区司法

局接受社区矫正。在张某某

假释考验期即将到期时，他

又犯了危险驾驶罪，于2019

年7月12日被昆区人民法

院判处拘役两个月15天。

按照法律规定，张某某

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

依法被法院撤销假释，并与

原判抢劫罪未执行的余刑数

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9

个月5天。判决生效后，张某某

却佯装心脏病发作，不配合收

监执行，导致法院3次未能完

成对张某某的逮捕执行，造成

了张某某判处实刑后却一直

未能收监执行刑罚。

为此，昆区人民检察院

多次与昆区看守所、昆区人

民法院就张某某收监执行一

案交换意见，研究商讨罪犯

以疾病原因逃避刑罚执行的

解决方法。之后，由检察院监

督，法院、看守所相互配合，

押解张某某依法送交呼和浩

特第一监狱执行刑罚。

据了解，近年来，包头市

昆区人民检察院已对4名社

区服刑罪犯成功收监执行，1

名罪犯被网上追逃，维护了

刑罚执行的权威和严肃性。

还未成熟的高粱

假释期间再犯罪 男子装病被收监


